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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博导前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组织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021 年第

一次和第二次全国统考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试点院校、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在院校实施“学历证书+若干职业技能等级

证书”制度试点方案》（教职成〔2019〕6号）、《关于推进 1+X

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教职成厅函〔2019〕19 号）的

有关要求，根据试点院校培训教学安排和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

技能等级证书 2021 年度考试计划安排，博导股份计划组织电子商

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021 年第一次全国统考（5月）和

第二次全国统考（6 月），报名及考试时间安排如下，请各试点

院校做好 2021 年上半年考试组织和考生报名工作。

一、考试时间及级别

考场计划 考试日期 级别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

2021年第一次

全国统考

5月 28日

（周五）

初级

中级

13:30-14:30 理论考试

15:00-17:30 实操考试

5月 29日

（周六）

初级

中级

13:30-14:30 理论考试

15:00-17:30 实操考试

2021年第二次

全国统考

6月 25日

（周五）

初级

中级

13:30-14:30 理论考试

15:00-17:30 实操考试

博导 1+X 办〔2021〕6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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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26 日

（周六）

初级

中级

高级

13:30-14:30 理论考试

15:00-17:30 实操考试

二、考试形式及内容

1.考试对象：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院校

考生、其他非试点院校及社会考生。

2.考试地点：已申请成为考核站点的试点院校。非试点院校

及社会考生须到临近的考核站点进行报名、考试。

3.考试形式：理论考试、实操考试均采用闭卷机考方式，理

论考试时间为 60分钟，实操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。

4.考试范围：参考公开发布的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技能等

级标准、培训教材及考核方案等资料涉及的知识、技能、素养。

5.评定标准：考试成绩总分 100 分，其中理论成绩占总成绩

的 40%，实操成绩占总成绩的 60%，最终总成绩达到 60 分（含）

以上为合格，成绩合格者颁发相应级别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

三、报名条件及程序

1.报名条件：

考试院校已委派至少 2名教师参加了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职业

技能等级证书师资培训并获得了“1+X 培训讲师证书”，院校教

师已按照规定学时组织学生培训，考生能够按照培训方案、考核

方案要求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，院校考试准备工作已完成。

教师组织学生在线培训课程资源及教辅方案：详见 i博导平

台 1+X 资源班级，操作指南 http://x.ibodao.com/notices/41。

2.报名程序：

考试院校按照教育部统一要求，登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信息

http://x.ibodao.com/notices/4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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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服务平台-试点院校业务平台（https://vslc.ncb.edu.cn）

考试管理模块，为学生进行集中报名。还未成为考核站点的试点

院校，先登录试点院校业务平台进行考点申报（申报流程及要求

详见 http://x.ibodao.com/notices/43）；非考点院校/非试点

院校及社会考生若要考试，请自行与邻近考点院校协商借考。

每个考点院校，每次考试原则上不少于 40 名考生。

四、考试流程及安排

1.2021 年第一次全国统考（5月）：

时间安排 工作安排 工作明细

2021年 4月 13日

-5月 13日（5月 13

日报名结束）

考点申报

考生报名缴费

1.非考点的试点院校登录教

育部X平台申报考点；

2.考试院校登录教育部 X平

台为学生统一报名并缴费（报

名时间截止后将无法补报名）

2021年 5月 14日

-5月 20日

考务技术人员培训

编排考场

1.我司组织考点考务管理人

员与技术人员培训；

2.我司根据系统报名情况为

考点编排考场。

2021年 5月 17日

-5月 24日

考点设备调试

安装考试平台

1.考点技术人员按照考场要

求准备考试机房环境；

3.我司技术人员为考点远程

安装考试平台，考点协助。

2021年 5月 21日

-5月 27日

打印准考证

打印物料及部署考场

1.考点院校登录X证书平台

打印准考证及桌签物料；

2.按照《考务工作执行手册》

要求，制作物料并布置考场。

2021年 5月 28日

-5月 29日
正式考试 2021年第一次全国统考

https://vslc.ncb.edu.cn
http://x.ibodao.com/notices/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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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6月 21日

-6月 25日
公示成绩

考点公示成绩，考生或考点查

询成绩，公示期内接受以院校

为单位的成绩复核申请。

2021年 6月 28日

以后
颁发证书

根据考点院校证书签发进度，

陆续生成电子证书，并制作、

邮寄纸质证书至考点。

2.2021 年第二次全国统考（6月）：

时间安排 工作安排 工作明细

2021年 4月 13日

-6月 10日（6月 10

日报名结束）

考点申报

考生报名缴费

1.非考点的试点院校登录教

育部X平台申报考点；

2.考试院校登录教育部 X平

台为学生统一报名并缴费（报

名时间截止后将无法补报名）

2021年 6月 11日

-6月 17日

考务技术人员培训

编排考场

1.我司组织考点考务管理人

员与技术人员培训；

2.我司根据系统报名情况为

考点编排考场。

2021年 6月 15日

-6月 21日

考点设备调试

安装考试平台

1.考点技术人员按照考场要

求准备考试机房环境；

3.我司技术人员为考点远程

安装考试平台，考点协助。

2021年 6月 18日

-6月 24日

打印准考证

打印物料及部署考场

1.考点院校登录 X证书平台

打印准考证及桌签物料；

2.按照《考务工作执行手册》

要求，制作物料并布置考场。

2021年 6月 25日

-6月 26日
正式考试 2021年第二次全国统考

2021年 7月 19日

-7月 23日
公示成绩

考点公示成绩，考生或考点查

询成绩，公示期内接受以院校

为单位的成绩复核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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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7月 26日

以后
颁发证书

根据考点院校证书签发进度，

陆续生成电子证书，并制作、

邮寄纸质证书至考点。

五、考核费用

考试院校首先在教育部 X平台生成缴费申请单（详见平台操

作手册“缴费管理”功能），然后按照省厅发布的考核费用标准

向我司转账后并附上缴费单号。对于暂未确定考核费用标准的省

份，考试院校可先组织报名、参加考试，待后续省厅发布考核费

用标准后，再按照省厅发布的费用标准向我司补缴费。

六、其他要求

1.疫情期间，各考核站点要结合当地疫情防控要求，做好疫

情防控相关报备申请，在有关部门批复后进行考核组织工作。

2.本次考试以学生自愿参与为基础，请试点院校根据“试点

院校业务平台”中省厅批复的试点人数规模，组织学生培训，合

理确定参考学生规模。目前报考条件不成熟或未能按照要求提交

考点申报的，请尽快组织学生培训或申报考点。

3.请各考试院校的考务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加入对应考试场次

的考务技术交流微信群，方便考试考务对接。

5 月 28 日-29 日考务技术群 6月 25日-26 日考务技术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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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考务咨询：陈礼科 13121210961，秦刚强 13572543571

附件 1：《1+X 电子商务数据分析证书考试报名操作指引》

附件 2：《试点院校业务平台操作手册 v1.8》

北京博导前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
2021 年 4月 13 日


